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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月27日上午,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分组审

议《湖南省水上交通安全条例(草案·二次审议稿)》。第一组由

钟实委员召集,姜玉泉、徐晨光、邱则有、谢鼎华、向德伟、汤立斌、

詹鸣、何训委员先后发 言。列 席 会 议 的 十 二 届 全 国 人 大 代 表

向平华,省十二届人大代表伍拥军、马正湘、宁立冬也发了言。

姜玉泉委员说,这一稿比第一次审议稿更成熟,表示认可。建

议:在第三章第十一条关于渡口水域保护中,规定了游泳等6项禁

止性事项,钓鱼也是渡口水域安全保护中要注意的事项,应增加,

并进一步写全面。

徐晨光委员说,二审稿比一审稿要好。建议:1、关于第二章第

九条规定了船员要求及船长职责,对于船员有了具体要求,但是对

于船长的要求没有明确。要增加相关规定予以明确。2、乘坐飞

机、火车、高铁等,在出发前,对于安全检查非常严格,水上交通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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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检查是否有专门的安全检查员,出航之前是不是也得对关键部

位进行检查? 可借鉴飞机火车等做法,进行认真检查,避免安全事

故的发生。

邱则有委员说,第二稿比较完善,建议通过。建议:1、在第三

条第三款“对渔业船舶、农用船舶、体育比赛船舶……”后加入“等

船舶”。2、第十三条中关于禁止开航情形,由谁来发布、谁来判定

没有明确,各地情况不一,河道上和陆地上也有区别,是船长来判

定,还是海事部门来判定,谁来执行? 应该明确。

谢鼎华委员说,建议:1、第三十七条第一款“不依据……进行

许可”中“进行许可”是否有更好的表述? 2、第四十三条第一款是

否限定为内河,改为“内河通航水域”? 因为条例是内河水上交通

安全条例。

向德伟委员说,建议在第七条“船舶应当按照有关……正常使

用”中加入“航行记录设备”,以便于发生事故后评判是谁的责任。

汤立斌委员说,条例比较成熟,原则同意。第十二条第二款规

定“禁止以渡运乘客为主的……机动车辆”,在农村载客渡船搭运

摩托车的行为比较多,摩托车是否属于机动车辆,如果是,希望明

确禁止载运。

詹鸣委员说,第二稿有很大进步,建议:1、第二十条删除“维护

禁航区水上安全”在行为规范内容中不必强调目的性。2、第四十

二条的指引规定,仅指向处罚事项,似不妥,有歧义。上位法处罚

以外的义务要求和行为规范,地方性法规未作规定的,从不从其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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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? 要么在附则中规定“本条例未作规定的事项,有关法律法规有

规定的,从其规定”;要么在“法律责任”中不作此规定。

何训委员说,第十二条第二款中“禁止以渡运乘客为主的渡船

载运汽车、拖拉机等机动车辆”与第十四条中“渡船值班船员……

如实记录每航次渡船载客数量以及车辆驾驶员、随车人员数量”,

这两条的表述容易引起混淆,建议修改,表述清楚。

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向平华说,建议:1、黄石水库水域几万

亩,打鱼的小船要怎么进行管理? 应予以明确。2、对于挖沙船、农

用船怎么管理? 条例当中并没有体现。大船舶发生事故的情况较

少,主要是小船容易发生事故。第二条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……纳

入本级财政预算”后加上 “建立健全乡镇街道办事处及村(居)民委

员会水上安全管理体系,并签订水上安全责任状”。水上交通安全

监管责任的落脚点在乡镇、办事处以及村(居)民委员会,希望权力

责任能对等。

省十二届人大代表伍拥军说,对第三十七条第四项,建议删除

“违法实施……行政处罚”。

省十二届人大代表马正湘说,建议删去第三章第十三条最后

一句“或者其他不适航的天气、水文条件”。前面已明确不适航的

天气条件和水文条件,就不需要再规定“其他”,不便操作。

省十二届人大代表宁立冬说,建议对第八条“客运经营人……

安全评估”中“定期评估”的时间予以明确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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